
PWSC(2005-06 )19  

財務委員會  
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  

 
2005 年 6 月 8 日  

 
 
總目 705－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多種用途  
33CG－在將軍澳第 137 區和屯門第 38 區設立臨時建築廢物篩選分類  
 設施  
 
 

請各委員向財務委員會建議，把 3 3 C G 號工程計劃提
升為甲級；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所需費用為

4 ,520 萬元，用以在將軍澳第 137 區和屯門第 38 區
設立臨時建築廢物篩選分類設施。  

 
 
問題  

 
 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快將生效。為配合計劃的推行，我們有需

要設立建築廢物篩選分類設施，並開始營運該設施。  
 
 
建議  

 
2 .  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建議把 33CG 號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按付款
當日價格計算，估計所需費用為 4 ,520 萬元，用以在將軍澳第 137 區和
屯門第 38 區設立臨時建築廢物篩選分類設施。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
支持這項建議。  
 
 
工程計劃的範圍和性質  
 
3 .  33CG 號工程計劃的範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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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在將軍澳第 137 區 (所涉面積約 2 .7 公頃 )和屯門第 38 區 (所涉
面積約 1 .8 公頃 )各設立臨時建築廢物篩選分類設施連相關基
礎設施 (包括臨時通路 )，並在日後拆除這些設施；以及  

 
( b )  就上文 3 ( a )項所述工程實施紓減環境影響措施。  

 
擬議工程的工地平面圖載於附件 1。  
 
4 .  我們計劃在 2005 年 8 月展開建造工程，以便設施在 2005 年 1 0 月
投入運作。擬議篩選分類設施會營運至 2008 年 12 月為止。  
 
 
理由  
 
5 .  設立篩選分類設施是減少須在堆填區卸置建築廢物的重要方法。

該設施包括預先篩選程序和機械過濾程序，當中涉及以振動式篩選機

和旋轉式篩選機、磁力過濾器、密度過濾器和人手把廢物分類。經過

篩選工序後，混合建築廢物內的惰性廢料會被分揀出來，然後運往公

眾填料接收設施，以便再用／循環再造。只有餘下的非惰性廢物才會

運往堆填區卸置。  
 
6 .  立法會在 2004 年 7 月 2 日通過有關訂立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的
賦權法例，並在 2005 年 1 月 5 日通過有關的附屬法例。該計劃規定，
所有建築廢物必須在下列其中一類設施處置－  
 

( a )  堆填區：接收的建築廢物，所含的惰性物料不多於其重量 50%； 
 
( b )  篩選分類設施：接收的建築廢物，所含的惰性物料多於其重

量 50%；以及  
 
( c )  公眾填料接收設施：接收的建築廢物，全是惰性物料。  

 
7 .  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會在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指定的日期 (可
能在 2005 年夏季 )生效。為推行這項計劃，我們有需要設立建築廢物篩
選分類設施，並開始營運該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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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我們在 2003 年 4 月 28 日和同年 11 月 24 日就擬議建築廢物處置
收費計劃的詳細安排，諮詢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就篩選分類設施

而言，我們建議透過公開招標，甄選私人機構設立和營運該設施。如

招標過程中並未收到有效的投標，致使篩選分類設施無法私營化，則

政府會撥款設立有關設施，並列為政府設施，但交由私營承辦商營運。

該事務委員會委員對擬議安排並無提出反對意見。  
 
9 .  當局在 2005 年 2 月以短期租約方式招標承投擬議篩選分類設施的
設立和營運，但結果未如理想。我們只收到有關上述兩幅工地的 4 份
標書 (將軍澳第 137 區 1 份；屯門第 38 區 3 份 )，但當中無一份可以接
納。因此，我們須以政府撥款來設立篩選分類設施，以便及時推行有

關計劃。  
 
 
對財政的影響  
 
10 .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擬議工程所需費用為 4 ,520 萬元 (見下
文第 11 段 )，分項數字如下－  
 

  百萬元   

( a )  將軍澳第 137 區臨時建築廢
物篩選分類設施連相關的基

礎設施  

 23 .7    

 ( i )  設立篩選分類設施  21 .2     

 ( i i )  設立相關的基礎設施  2 . 3     

 ( i i i )  拆除第 10(a)(i)和 10(a)(ii)
項的設施  

0 . 2     

( b )  屯門第 38 區臨時建築廢物
篩選分類設施連相關的基礎

設施  

 16 .3   

 ( i )  設立篩選分類設施  14 .8     
 ( i i )  設立相關的基礎設施  1 . 4     

 ( i i i )  拆除第 10(b)(i)和 10(b)(ii)
項的設施  

0 . 1     

 



PWSC(2005-06 )19  第 4頁  

 
  百萬元   

( c )  環境監察和紓減環境影響措
施  

 1 . 5    

( d )  應急費用   3 . 5   

 小計  45 .0  ( 按 2004年 9月
價格計算 )  

( e )  價格調整準備   0 . 2   

45 .2 總計  

 

 (按 付 款 當 日
價格計算 )  

 
11 .  如建議獲得批准，我們會作出分期開支安排如下－  
 

年度 

百萬元 
(按 2004年 9月 
價格計算) 

價格調整 
因數 

百萬元 
(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 

2 0 0 5 - 2 0 0 6   4 3 . 8   1 . 0 0 4 5 0   4 4 . 0   

2 0 0 6 - 2 0 0 7   0 . 0   1 . 0 0 5 7 6   0 . 0   

2 0 0 7 - 2 0 0 8   0 . 0   1 . 0 0 5 7 6   0 . 0   

2 0 0 8 - 2 0 0 9   0 . 6   1 . 0 0 5 7 6   0 . 6   

2 0 0 9 - 2 0 1 0   0 . 6   1 . 0 0 9 5 3   0 . 6   

  45 .0     45 .2   

 
12 .  我們按政府對 2005 至 2010 年期間公營部門樓宇和建造工程產量
價 格 的 趨 勢 增 減 率 所 作 的 最 新 預 測 ， 制 定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的 預

算 。 由 於 未 能 確 定 日 後 運 往 擬 議 篩 選 分 類 設 施 的 公 眾 建 築 廢 物 的 數

量，我們會以重新計算工程數量的標準合約，為該設施的設立、營運

和拆除工程招標。由於合約期超過 21 個月，合約會訂定可調整價格的
條文。  
 
13 .  我們估計，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推行後，向有關方面徵收建築
廢物篩選分類費用每年所帶來的收入，以及營運擬議建築廢物篩選分

類設施每年所需的經常開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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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收入  

(百萬元 )  
開支  

(百萬元 )  
淨收入／ (開支 ) 1

(百萬元 )  

2 0 0 5 - 2 0 0 6  1 . 3  1 1 . 3  ( 1 0 . 0 )  

2 0 0 6 - 2 0 0 7  2 0 . 0  2 7 . 0  ( 7 . 0 )  

2 0 0 7 - 2 0 0 8  4 4 . 0  2 7 . 0  1 7 . 0  

2 0 0 8 - 2 0 0 9  6 0 . 6  2 2 . 5  3 8 . 1  

 
 
公眾諮詢  
 
14 .  我們在 2002 年 11 月 5 日和 2004 年 9 月 17 日就於屯門第 38 區設
立填料庫暨篩選分類設施一事，分別諮詢屯門區議會及其轄下環境、

衛生及地區發展委員會。區議員原則上支持進行擬議工程，條件是有

關工程不得影響同一工地上的環保園擬議工程計劃，以及當局會定期

向屯門區議會及其轄下環境、衛生及地區發展委員會簡報工程的進展

情況。  
 
15 .  我們在 2002 年 6 月 11 日和 2004 年 6 月 1 日就設立將軍澳填料庫
暨篩選分類設施，以及營運該設施至 2008 年一事，諮詢西貢區議會。
區議員支持進行擬議工程。  
 
16 .  在 2004 年 4 月 28 日及同年 11 月 25 日，立法會法案委員會和負
責審核有關法例的小組委員會曾在立法過程中邀請業界和專業團體的

代表參與。業界代表對提供擬議篩選分類設施並無異議。  
 
17 .  我們在 2003 年 4 月 28 日和同年 11 月 24 日就建築廢物處置收費
計 劃 下 的 擬 議 篩 選 分 類 設 施 ， 諮 詢 立 法 會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 我 們 在  
2005 年 5 月 30 日的委員會會議上再次提交資料文件供委員傳閱。委員
並無提出反對意見。  
 
 

 
1  括號內的數字為淨開支。  



PWSC(2005-06 )19  第 6頁  

對環境的影響  
 
18 .  將軍澳第 137 區和屯門第 38 區的填料庫與篩選分類設施毗連，均
由土木工程拓展署管理。上述填料庫的環境評估所得結論是，篩選分

類設施對環境的影響可予控制，以符合既定的標準和準則。我們會實

施必要措施，以紓減對附近環境的影響。我們估計，為擬議篩選分類

設施實施環境監察和紓減措施 (包括設置車輪清洗設施和灑水系統 )，所
需的費用為 150 萬元。我們已把這筆費用計算在工程計劃預算費內。  
 
19 .  在工程計劃的策劃和設計階段，我們已顧及須盡量減少建築和拆
卸物料數量的問題。為盡量減少建築和拆卸物料的數量，我們會鼓勵

承建商以適用的挖掘物料作填料用途，在這項工程計劃的工地使用，

以盡量避免把這些物料運往工地以外的地方卸置。我們亦會鼓勵承建

商採用預製構件以建造構築物，以減少建築和拆卸廢料 (如使用過的臨
時模板 )的數量。  
 
20 .  我們會規定承建商提交廢物管理計劃書，提交有關方面審批。計
劃書須列明適當的紓減環境影響措施，以避免產生、減少、再用和循

環再造建築和拆卸物料。我們會確保在工地進行的建造工程符合經核

准廢物管理計劃書的規定。我們會實施運載記錄制度，以確保能妥善

地把建築和拆卸物料與建築和拆卸廢料分別運往指定的公眾填料接收

設施和堆填區。我們會記錄建築和拆卸物料的處置、再用和循環再造

情況，以便監察。  
 
21 .  我們估計，這項工程計劃會產生約 400 立方米建築和拆卸物料，
其中約 360 立方米 (佔 9 0 % )會運往公眾填料接收設施作填料之用，另約
40 立方米 (佔 1 0 % )則會運往堆填區棄置。把建築廢物運往堆填區棄置，
理論上應收取費用，就這項工程計劃而言，所需費用估計為 5 ,000 元 (根
據每立方米 125 元的單位價格 2計算 )。  
 
 

 
2 有關單位價格已計及堆填區的闢設和營運費用、堆填區填滿後進行修復工程的費用，
以及堆填區修復後所需的護理費用，但現有堆填區用地的土地機會成本 (估計為每立
方米 90 元 )，以及當現有堆填區填滿後，闢設新堆填區的費用 (有關費用應會較高昂 )
則沒有計算在內。理論上應收取的估計費用只供參考之用，這項工程計劃預算費並沒

有計算這部分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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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徵用  
 
22 .  擬議建築廢物篩選分類設施無須徵用土地。  
 
 
背景資料  

 
23 .  我們在 2002 年把 33CG 號工程計劃列為乙級。  
 
24 .  我們已運用內部人手，大致上完成擬議建築廢物篩選分類設施的
設計工作。我們計劃在 2005 年 8 月展開擬議工程，以便擬議設施在  
2005 年 1 0 月投入運作。我們會調配內部人手監督施工情況。  
 
25 .  擬議工程須移走屯門第 38 區 25 棵樹，移植到別處，但不會移走
將軍澳第 137 區的樹木。須移走和移植的樹木全非珍貴樹木 3。  
 
26 .  我們估計為進行擬議工程而開設的職位約有 90 個 ( 7 8 個工人職位
和另外 12 個專業／技術人員職位 )，共需 1  050 個人工作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2005 年 6 月  
 

 
3 珍貴樹木包括《古樹名木冊》載列的樹木或符合下列最少一項準則的其他樹木－  

(a)  逾百年的樹木；  

(b)  具文化、歷史或紀念價值的樹木；  

(c)  屬貴重或稀有品種的樹木；  

(d)  形態獨特的樹木；或  

(e)  樹幹直徑逾一米的樹木 (在高出地面一米的水平量度 )。  








